
 1 

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(CRPD）第二次國家報告 

第一輪審查會議(第 7場）紀錄 

時間：109 年 4 月 21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部 301 會議室 

主席：簡署長慧娟(張副署長美美代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瑾葶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貳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 

參、討論事項： 

 案由：為 CRPD 第 8 條意識提升、第 9 條可及性／無障礙、第 10

條生命權、第 14 條人身自由及安全、第 17 條保障人身完整

性之國家報告內容，提請討論。 

 決議：  

一、 依前次會議決議修正後第 19 條及第 25 條修正決議如下： 

(一) 第 19 條自立生活及融合社區：現場暫無修正意見，倘委

員會後有修正建議，再請傳送幕僚單位處理。 

(二) 第 25 條健康 

1. 第 237 點：請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採正面方式改寫內容。 

2. 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國家報告格式，擇重點呈現確

保身心障礙者平等納保權利之內容。 

二、 第 8 條、第 9 條、第 10 條、第 14 條、第 17 條各條修正決

議如下： 

(一) 第 8 條意識提升 

1. 請本部社會及家庭署協助調查各縣市政府 2016 年至

2019 年間針對各類媒體使用歧視性用語，遭提出申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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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案及裁罰案件數量，其中廣電事業數據轉請國家通訊

傳播委員會研參。 

2. 第 46 點：建議本部社會及家庭署修改文字，以呈現「障

礙文化多樣性」之內涵(如：不應使用歧視性文字）。 

3. 第 49 點：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說明 2016 年至 2019

年進入 NCC 委員會議審議程序之申訴案件數量，並審

酌「經查廣電媒體近年無歧視用語報導而受裁處之紀

錄」文字，避免斷言廣電媒體無歧視用語情形。 

4. 第 50 點至第 53 點：請司法院、內政部、本部社會救助

及社工司、保護服務司、社會及家庭署提供 2016 年至

2019 年各領域專業人員教育訓練之整體情形，並說明課

程主題是否包含身心障礙者意識提升。 

5. 第 55 點：建議教育部補充針對學生之特殊教育宣導。 

6. 表 8.1：請本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充受益人次。 

(二) 第 9 條可及性／無障礙 

1. 建議將易讀版辦理情形移至本條。 

2. 請內政部營建署依「新建建築物」及「既有建築物」分

開呈現達到無障礙環境之策略及成果，至於人行道、路

阻及公園綠地之改善，請內政部及交通部補充。 

(1) 第 60 點：建議呈現 2016 年至 2019 年取得無障礙住

宅建築標章數量，並說明改善比率。 

(2) 第 61 點：請補充說明 2016 年至 2019 年原有建築物

改善情形及未來目標。 

(3) 第 63 點：請呈現 2016 年至 2019 年建築物重建、整

建或維護數量，及補貼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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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第 66 點：請教育部以校次呈現 2016 年至 2019 年無

障礙校園改善比率，及全國(含各縣市）補助改善經

費。 

(5) 第 67 點：請本部社會及家庭署說明照顧或福利機構

符合無障礙規範情形。 

(6) 第 68 點：請法務部呈現既有矯正機關改善無障礙環

境之具體行動計畫，非強調解決超收現象。 

3. 第 69 點至第 76 點：請交通部精簡文字(市區交通整併為

1 點）、呈現城鄉差距，及補充硬體環境不足之人為支持

服務。 

(1) 第 71 點、第 72 點、第 73 點、第 76 點：請將 2016

年至 2019 年統計資料細項呈現於附件。 

(2) 第 71 點：請呈現 2016 年至 2019 年無障礙計程車數

量變化，並說明增加無障礙車輛計畫。 

(3) 第 72 點：請呈現 2016 年至 2019 年低地板公車數量

變化，並呈現身心障礙者可搭乘班次資訊，而非路

線。 

(4) 第 73 點：請呈現 2016 年至 2019 年無障礙車輛服務

班次變化。 

(5) 第 76 點：請呈現 2016 年至 2019 年無障礙船泊班次

變化。 

4. 第 80 點：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補充「服務專員」服務

對象及內容。 

(三) 第 10 條生命權：本條文應與兩公約併同檢視，請法務部

後續研議相關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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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第 14 條人身自由及安全 

1. 第 97 點：建議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多著墨強制治療之

替代措施，包括社區治療及復健等計畫。 

2. 第 98 點：建議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說明強制接受社區

治療者申請救濟途徑。 

(五) 第 17 條保障人身完整性：請本部國民健康署於第 124 點

補充《優生保健法》已更名為《生育保健法》。 

三、 本部擬於 5 月 5 日(星期二）公告 CRPD 第二次國家報告第

二稿於 CRPD 資訊網，為利辦理第二輪審查會議(第一場訂

於 5 月 12 日召開，共 9 場），第一輪審查會議各條文決議修

改處及補充資料，請相關單位於 4 月 28 日(星期二）下午 5

時前免備文以電子郵件回復本部社會及家庭署陳瑾葶

(sfaa0433@sfaa.gov.tw)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。(中午 12 時 15 分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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